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調查」。 

附  註：①依民國 98 年家庭收支調查定義，「全年休(廢)耕」或「種植其他作物但農牧業淨收入為 0 者」不視為農家。 

          ②USDA 考量此類家庭經濟戶長身分與農家(亦以自營作業為主)相近。 

農情統計通報 
統計處綜合分析科(分機 6366) 

114 年 1 月 8 日 

【專題】112年家庭收支調查之農家平均每戶所得首度突破120萬元，平均每人所得達38.9萬元 

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，

112 年農家①平均每戶所得為 120.6萬元、中

位數 99.3 萬元、眾數組 50 萬至 75 萬元；

非農家平均每戶所得為 138.5萬元、中位數

118.6萬元、眾數組 75 萬至 100萬元，農家

各項每戶所得指標皆低於非農家。(圖 1) 

由於農家兼具生產者及消費者雙重經

濟特性，加以「非農家」納計範圍廣泛，故

本文參考美國農業部(USDA)經濟分析局分

析方法，在非農家中，另就經濟戶長從業身

分為「自營作業者」，定義為「自營作業家

庭②」，作為農家之比較對象。 

因家戶所得易受戶內人口數影響，為排除戶內人口多寡因素，遂再將每戶所得除以其戶內人口

數，以平均每人所得作為比較基礎(圖 2)。歷年農家每人所得同樣未若非農家，112年農家每人所得

38.9 萬元，低於非農家之 50.0 萬元、自營作業家庭之 45.8 萬元；成長趨勢方面，112 年家庭平均

每人所得皆為歷史新高，與 100年相較，農家人均所得平均每年成長 3.5％，高於自營作業家庭(3.3

％)及非農家(2.9％)。 

農業是國家發展根基，農家肩負糧食安全供給、安定農村社會及維護生態環境之責，政府為減

緩農家經營風險及引導產業發展，提供老農津貼及天然災害救助、期作休耕、綠色環境給付等社會

福利及生產補貼，若再併計社會保險(合稱政策收入)，可觀察政府政策對農家之經濟支持。若就每

人來自政府政策收入(圖 3)觀察，112年農家之每人自政府政策收入約 8.9萬元，較自營作業家庭少

4百多元；再以近期趨勢觀察，農家與自營作業家庭平均每人自政府政策收入互有消長(106年自營

作業家庭高於農家，100、101 及 109年則農家高於自營作業家庭)，且兩者信賴區間多呈重疊，故

以平均每人得自政府政策收入來說，農家並無顯著低於或高於自營作業家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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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112年每戶所得分布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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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平均每人所得 圖 3 平均每人自政府政策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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